
上海兴伟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信息公开制度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提高上海兴伟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

工作的透明度，强化社会对基金会工作的监督，规范基金会信息公

开管理，保护捐赠人、受益人和基金会的合法权益，依据《基金会

管理条例》、《基金会信息公开办法》、《上海兴伟学院教育发展基金

会章程》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结合基金会实际情况，制定本

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信息公开，是指基金会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本

制度的规定，将基金会内部信息和业务活动信息通过媒体向社会公

开的活动。 

 

第三条 基金会将遵循公正、公平、及时的原则，主动公开除依法

不予公开外应该公开的信息。基金会所有公开的信息要体现及时性、

公开性、权威性、严肃性、全面性。 

 

第四条基金会公开的信息资料应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第二章 公开范围和内容 

第五条 基金会对符合下列基本要求的信息，应主动予以公开： 



1.基金会组织机构信息，包括基金会组织架构、理事会成员情况、

基金会章程等； 

2.基金会部分内部管理制度； 

3.基金会联系方式； 

4.基金会年度工作报告； 

5.基金会年度审计报告； 

6.基金会有关财务信息； 

7.基金会主要公益活动项目信息； 

8.基金会动态信息或相关新闻； 

9.其它允许公开的基金会相关信息。 

 

第六条 下列信息，不予公开： 

1.属于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或涉及知识产权； 

2.阶段性信息或处于审议、处理过程的信息； 

3.内部工作信息；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公开的信息； 

5.权利人对是否同意公开的意见征询未向本基金会作答复的。 

上述第 1 项所列的信息，经征得权利人同意公开或者本基金会认为

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可以予以公开。 

 

第七条 基金会每年年度工作报告经民政部门审查通过后 30 日内，

按照统一的格式要求，在民政部门指定的媒体上和基金会网站上公



开年度工作报告的全文和摘要。 

第八条 未经审计的基金会财务会计报告不得对外公开。 

第九条 基金会应公开所开展的重大公益活动项目、概况以及申请、

评审程序；评审结束后还应及时公开评审结果；公益活动项目完成

后，应公开相关的资金使用情况及项目评估结果。 

第三章 信息公开途径 

第十条 建立并完善本基金会网站，在本基金会网站、上海兴伟学

院主要媒体、民政部门指定的媒体或其他主流媒体上公开属于主动

公开范围的信息。 

第十一条 综合运用各类传媒途径进行信息公开，包括新媒体电子

邮件、短信、展板、出版物和专题活动等。 

第十二条 基金会项目管理部和财务部协同建立捐赠人对捐款到款

情况查询的有效反馈渠道。 

第十三条 基金会应当将信息公开活动的情况如实反映在年度工作

报告中，接受民政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四章 信息公开组织架构及权限设置 

第十四条 基金会秘书长全面负责基金会信息公开工作，包括审定

信息公开工作计划和有关制度，研究决定信息公开中的重大问题，

指导并推进基金会信息公开工作。 

第十五条 秘书处负责对基金会公开信息进行统一管理，并承办信

息公开工作；定期监测各部门负责管理并已经公开的信息；同时对



已公开的信息做好妥善保管工作。 

第十六条 各岗位在岗人员负责保存、整理和上报其工作中产生的

各类信息，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公开；部门主管负责管理本部门产生

的信息，提出信息公开建议，并经秘书处呈相关领导及秘书长审批，

必要时经基金会理事会表决通过后方可公开。 

第十七条 对于公共媒体上出现的对本基金会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不

利影响的消息，秘书处应当公开说明或者澄清。 

第十八条 秘书处享有信息公开的最终决定权，并对信息管理负责。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本制度由上海兴伟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负责解释和修订。 

第二十条 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上海兴伟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 

                                     2020 年 7 月 


